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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逸仁  簡 歷

學歷/專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博士 / 古蹟保存再利用、建築史與理論、軍事遺產保存研究

現任
⚫金門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 戰地史蹟與閩南建築研究中心主任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專業服務中心第六分區主持人

⚫教育部第二期中等學校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諮詢委員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調解委員會委員

⚫臺灣建築史學會監事

⚫臺南市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董事

⚫金門縣縣政顧問

⚫金門縣文化資產審議會委員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諮詢委員

⚫金門國家公園傳統聚落建築審議諮詢會委員

⚫金門縣政府頹屋危屋拆除處理作業審查委員

⚫金門縣政府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委員

曾任/社會經驗
⚫國立金門大學研發長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系主任

⚫107年全國文化資產會議諮詢委員

曾逸仁 簡介            新埔國小、國中/新竹中學/成功大學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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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旨

⚫ 國內公有古蹟部分除維持原機關使用外，其餘為活化多數

採公家自營或委託廠商負責經營管理

⚫ 私有古蹟大部分維持在使用階段

⚫ 當古蹟推動維護管理時，所有（使用或管理）人大部分欠

缺維護之知識，或缺乏足夠人力與技術進行

⚫ 若平時定期或持續針對古蹟狀態進行掌握，一旦發現問題

立即評估與執行解決方案，即不因狀況嚴重再耗費鉅資搶

救、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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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瞭解古蹟管理維護事項與執行計畫的實際案例。

⚫落實古蹟之管理維護工作。

⚫保存活用古蹟之文化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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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

1.古蹟管理維護

2.古蹟管理維護計畫之內容

3.管理維護計畫之重點意義與執行調整

4.管理維護計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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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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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三條

⚫ 古蹟之管理維護，係指下列事項：

一、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 

二、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 

三、防盜、防災、保險。

四、緊急應變計畫之擬定。

五、其他管理維護事項。

⚫ 古蹟於指定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

⚫ 古蹟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擬定管理維護計畫有困難時，主管機
關應主動協助擬定。

⚫ 第一項管理維護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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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3條--日常保養:

一、全境巡察

二、構件及文物外貌檢視

三、古蹟範圍內外環境之清潔

四、設施及設備之整備

五、良好通風及排水之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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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4條--定期維修:

基於不減損古蹟價值之原則，定期對下列項目所為之耗材更

替、設施設備之檢測與維修:

一、結構安全

二、材料老化

三、設施、設備及管線之安全

四、生物危害

五、潮氣及排水

涉及建築、消防、生物防治等相關專業領域者，應由各相關

法令規定之人員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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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蹟應撰寫管理維護計畫，並應依管理維護計畫，實施管理維護工

◼ 相關保養、維護、維修均須詳盡記錄

◼ 主管機關應定期舉辦古蹟管理維護教育訓練

◼ 得委託教育訓練合格人員，或專業團體協助

◼ 辦理日常保養或定期維修有困難時，主管機關應予以協助。

◼ 主管機關應定期實施管理維護之訪視或查核，如發現管理維護有不當
或未訂定管理維護計畫，致有滅失或毀損價值之虞者，應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依本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辦理。

◼ 私有古蹟管理維護成效優良者，優先補助其管理維護經費。

《古蹟管理維護辦法》-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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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管理維護計畫
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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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管理維護計畫?

《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2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管理維護計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古蹟概況。

二、管理維護組織及運作。

三、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

四、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

五、防盜、防災、保險。

六、緊急應變計畫。

七、其他管理維護之必要事項。

古蹟類型特殊者，經主管機關同意，得擇前項各款必要者訂定
管理維護計畫，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古蹟指定公告後六個月內，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訂定前
二項管理維護計畫，並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報主管機
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一項及第二項管理維護計畫除有重大事項發生應立即檢討外
，每五年應至少檢討一次。

第21條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之管理維護，準用本辦法規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3條

古蹟之管理維護，指下列事項：

一、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

二、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

三、防盜、防災、保險。

四、緊急應變計畫之擬定。

五、其他管理維護事項。

⚫ 古蹟於指定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擬定管
理維護計畫，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 古蹟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擬定管理維護計畫有
困難時，主管機關應主動協助擬定。

⚫ 第一項管理維護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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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古蹟金門朱子祠管理維護計畫

一、古蹟概要
1. 基本資料：
•名稱：金門朱子祠
•類別：國定古蹟
•種類：祠廟
•公告文號：內政部(80)臺內民字第202453號(文化資產局http://web.hach.gov.tw/)
•公告日期：1991.11.23指定二級，2006.03.29更正為國定古蹟
•創建年代：清乾隆四十五年間 (1780年)
•指定理由：具有保存價值
•簡史：南宋朱熹理學影響金門甚深，「燕南書院」的創立便是一例，這所書院對於教育
士子、移風易俗有極大的貢獻，也開啟了金門人科舉為仕的風氣。金門朱子祠，立於清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原設於浯江書院內。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通判程煜
以書院狹隘，倡議興建堂廡，但因離任而未成。後由仕紳黃汝試買下，改作書院，並奉
祀朱子、魁星、文昌帝君、福德正神，以及金門鄉賢許升、呂大奎、林希元、王力行、
丘葵、許獬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書院原址被徵收為縣丞署，在西側之義學原
址，重新闢建為書院及朱子祠。建築群分為三進…………

2. 古蹟權屬：
A. 主管機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B. 所有人：金門縣政府
C. 使用人：金門縣政府民政處
D. 管理人：金門縣政府民政處新

竹
縣
文
㈾
教
育
訓
練
講
義



縣定古蹟大地吳心泉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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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大地吳心泉宅

類別 縣定古蹟

種類 宅第

位置或地址 金門縣金沙鎮大地12號

古蹟及其所定著土

地之範圍

1. 古蹟本體及面積：建築總面積369.19㎡，一樓299.76㎡，二樓69.43㎡。

2. 定著土地之範圍：金沙鎮大洋段1053-0000地號，土地面積：392.00㎡。

指定理由 1. 吳心泉係馬來西亞馬六甲（英文Malacca、馬來文Melaka）金門僑領，

為金門下南洋重要人物，其子拿督吳忠信曾擔任馬六甲金門會館第三

任主席，其孫吳梓新現任馬六甲金門會館第五任主席，皆為馬六甲僑

界具有貢獻之人物，在僑界的成就與地位深受各界肯定。就文化資產

保存法的角度而言，其建築深具人物事件之歷史文化價值。

2. 該建築為馬六甲浯僑回鄉建築代表，整體風貌完整，同時彰顯當時的

時空背景，極具稀少性，不易再現。

3. 格局形制、裝飾風格不僅反映中西合璧之特徵，相關匠師作工如石、

木、圬工等均極為精緻，極具藝術價值。

4. 建築本體之防禦性構造保存完整且極具巧思，具建築史上之意義，並

有極高再利用之價值。

法令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暨「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4條。

備註 本古蹟指定案，依民國101年11月25日「金門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與

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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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災因子體檢表(以鹿港龍山寺為例)

古蹟周圍使用分區圖

古蹟周圍環境

古蹟周圍道路狹小，有礙救災

新
竹
縣
文
㈾
教
育
訓
練
講
義



古蹟內部火害致災因子分佈位置與數量 古蹟內部防救災設
備分佈位置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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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性清潔或不涉及古蹟原有形貌與工法之保養項目，
由使用人或管理維護單位負責自辦。

⚫ 屬專業領域且不涉及古蹟原有形貌與工法之保養項目，
由使用人或管理維護單位委託專業單位執行。

日常保養

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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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古蹟建物及其周圍環境清潔

⚫ 維持古蹟良好通風與排水

⚫ 維護古蹟及附屬設施群的設備功能

⚫ 防止植生、蟲害或潮氣侵蝕。

⚫ 透過對構件和文物外觀的觀察，判斷古蹟是否

有出現異常狀況。

日常保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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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

⚫ 包括結構安全、材料老化、設施、設備及管線之

安全、生物危害、潮氣及排水等

⚫ 透過相關設備和專業人員參與，對古蹟本體進行

定期的檢測

⚫ 檢測重點在於古蹟本體異常狀況觀察，根據劣化

檢查及其嚴重程度診斷，將之做成記錄，以作為

修復層級判斷之依據。

定期維修—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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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測類型

1. 定期檢測

依不同頻率針對古蹟環境、建造物、設備及設施等之

異常現象觀察或破壞劣化部位所實施之檢測。

2. 不定期檢測

災害前後日常保養時發現損壞後進行之檢測。

3. 緊急檢測

古蹟整體或局部有立即危險者所實施之專業檢測

定期維修—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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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維修—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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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維修—檢測

國‘定古蹟 祀典武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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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 保養、檢測及維修工作、所發現的異常狀況

均須完整紀錄。

⚫ 記錄方式應用表格、照片及文字詳細記載，

製成表格化、數位化之記錄資料。

⚫ 進行保養、檢測及維修的紀錄之前，原始資

料的建立即為相當重要的工項。

定期維修—維修、小型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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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頻率與人力

人力

執行頻率

管理人、使用人、所有

人

專人（委託專業團體） 委外專業人士（學者、技師） 備註

定期

每週 ■

每月 ■

每季 ■

每年 ■ ■

不定期 保養發現 ■ ■

災前 ■ ■

災後 ■ ■

日常保養與定期維修項目

分類 主要項目 日常保養項目 定期維修項目

周

圍

環

境

周圍道路
A.道路環境清潔B.落葉枯枝清理C.垃圾清運D.障礙物清

理

A.道路修補B.雜草拔除

基地排水溝 A.明溝內雜物清理B.溝蓋雜物清理C.積水掃除 A.暗溝內雜物清理B.疏通排水溝

古蹟範圍內通道 A.道路環境清潔B.垃圾清運C.清水清洗D.障礙物清理 A.地坪修補B.雜草拔除

與鄰宅之間防火巷 A.道路環境清潔D.障礙物清理 B.垃圾清運C.清水清洗

庭園空間 A.土壤流失B.溝蓋雜物清理C.積水掃除

新
竹
縣
文
㈾
教
育
訓
練
講
義



新
竹
縣
文
㈾
教
育
訓
練
講
義



新
竹
縣
文
㈾
教
育
訓
練
講
義



新
竹
縣
文
㈾
教
育
訓
練
講
義



新
竹
縣
文
㈾
教
育
訓
練
講
義



古蹟於日常保養或定期維修作業中，發見其主體、構

件、文物等有外觀形狀改變、色澤變化、設備損壞、

生物危害等異常狀況，有損害文化資產價值之虞時，

應予記錄，並立即通報主管機關。如遇竊盜時，應同

時通報警察機關。

前項異常狀況有持續擴大之虞者，應及時就古蹟受損

處，採取非侵入式之臨時保護。

《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6條—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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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事項
 開放參觀

• 開放時間

• 參觀導覽

• 開放限制

• 參觀收費

• 刊物紀念

 建物利用

• 古蹟活化須在掌握古蹟歷史與文化價值的概念

• 古蹟利用不一定維持原用途

 經營管理

• 經營內容

• 營運方式

• 營運財務

 社區發展

• 宣傳推廣活動

• 志工參與服務新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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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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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盜、防災、保險事項

防盜、防災事項
• 如何防盜：安排值班人員、設置巡邏箱、設置監視系統

• 何謂重大災害：造成古蹟重大損害之風災、水災、震災、火災或其他災害

• 如何防災：防災參與人員、事前防範、初期處理、災後善後

災害保險重點
• 古蹟範圍內的建築、設備與文物需加以保險

• 管理單位及所有（管理）人應參考先前所做調查研究，確認古蹟本體之的
文化價值及重要文物，並考量使用現況、週邊環境、天然災害等因素，與
保險公司洽談相關保險事宜與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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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13條—保險:

保險事項，其項目如下：

⚫依實際狀況，就古蹟之建築、文物或人員等，辦

理相關災害保險。

⚫保險契約簽訂或續約後，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保險種類，應於管理維護計畫中載明。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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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竊盜險：為確保古蹟建築構件之安全，避免遭受宵小竊取，
應針對構造物、文物進行投保。

⚫ 意外險：為確保古蹟在意外災害後之經費與保障，應與保
險公司洽商火災等意外險之保險事項。

⚫ 天然災害險：為避免因氣候異常導致之地震、暴雨、颱風
等影響與基礎之破壞，及可能的地震破壞，應針對天然災
害之可能破壞進行保險。

⚫ 其他：古蹟之日常管理維護人員及與執行古蹟建築安全維
護之相關人員，均應列入保險項目。

保險

古蹟管理維護相關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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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名稱 保險金額 保費 其他

睿友學校 17,670,857 14,525

朱子祠 41,728,561 34,301

奎閣 3,148,443 2,588

總兵署 80,000,000 30,000
動產+不動產+設備

8月到隔年7月

文化景觀-
燕南書院

70,000,000 36,905

總兵署 約2400萬 約6000-8000

公共意外責任險-管理使用單位負責
金門縣觀光處

金門縣文化局-商業火險(建築+設備) 以最近一次修復經費為保險金額

若因火險造成事故，主管機關需負擔10%保費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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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事項

 緊急應變處理計畫
• 訂定緊急應變計畫

• 成立古蹟緊急應變小組

 緊急應變計畫執行時機
• 當古蹟遭受火災、地震、風災、水患或其他災害時，能由事先成立之

緊急應變處理小組依據擬定的緊急應變處理程序進行災害處理，避免
災害擴大或重要構件損毀、減失。

• 災害發生初期的緊急應變程序格外重要，使用人或管理維護單位應熟
悉相關處理辦法，將災害減至最小。

 緊急應變處理小組任務編組
• 緊急應變小組之共同召集人

• 防範小組

• 應變小組

災害搶救小組 災損救護暨修
復
小組土

木
機
電
組

緊
急
事
務
組

災
損
記
錄
組

災
損
鑑
定
組

木
構
修
復
組

彩
繪
修
復
組

緊急應變小組
召集人：金門縣政府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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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 災情陳報通報

• 初期災情控制

• 人員傷亡搶救

• 災後處理

平時防災演練重點
• 防護小組需確實瞭解防災計畫執行內容並熟悉緊急應變程序，以便在災害

發生時提供必要支援。

• 應變小組需定時舉辦防災演練，並參與警消單位所舉辦有關防災之講習或
訓練。

• 古蹟所有人（管理、使用人）、遊客、鄰近居民，也需透過說明會及文宣
等方式來提供他們防災與緊急應變必要的相關知識。

記錄建檔事項
•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13條及《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6條規定，

應建立本古蹟管理維護完整個案之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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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組織
 古蹟所有（使用或管理）人依法應負起管理維護成效之責，主要任務

在於管理維護計畫及推動策略之擬定。除成立專業諮詢團協助提供專

業見解外，應建立管理維護專責單位及災害防護團，以執行所有管理

維護之計畫工作。

 災害防護團負責古蹟重大災害之緊急應變事項，由所有（管理）人擔

任召集人，使用人或管理維護單位擔任副召集人。

 管理維護單位負責保養維修、營運管理、防盜防災及記錄檔案等管理

維護事項之執行，及支援災害防護團之必要工作。設置主任一人，由

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指派。若採委任、委辦或委託者，則由立約人

擔任，下設維護、服務、管理及財務四組並成立志工團協助各組工作

之執行。

 維護、服務、管理及財務各組負責各組計畫工作。各組設置組長1人

（由管理維護單位指派），並由組長選任志工團員若干人協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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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委辦或委託

災
情
通
報

成立專業諮詢團

災害防治小組志工團體

緊急應變小組

維護組

‧保養
‧日常維護
‧檢測
‧紀錄
‧檔案建置

企劃組

‧活動企劃
‧行銷
‧教育訓練
‧志工培訓
‧參觀展示
‧防災防盜
‧檔案管理

財務組

‧收入報表
‧年度預算
‧年度結算

管理維護組織

所有人（使用或管理人） 主管機關

承辦機關團體或個人

管理維護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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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畫

1. 財務計畫乃針對古蹟之基本管理維護支出所需，有關蟲蟻防治、專
業之構造、結構與設備檢測，及涉及修復事項者，應另案處理。 

2. 金門朱子祠為國定古蹟，由金門縣政府民政局進行管理維護，並由
金門縣文化局協助辦理，所需經費由政府部門給予補助。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總價 備註

1 設備檢修與維護費 式 1 200,000 200,000 核實報銷

2 水電、電話、網路
等費用

月 12 10,000 120,000

3 參觀資訊 式 1 70,000 70,000 摺頁、導覽資訊等

4 志工教育訓練 式 1 64,000 64,000

5 雜支 月 12 3,000 36,000

6 保險 式 1 50,000 50,000

總計 540,000
經費來源：
（一）總預算：540,000元
（二）配合款：270,000 元
（三）申請文化資產局補助：2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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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計畫之重點
意義與執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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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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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管理維護作業手冊」是針

對未來《文化資產保存法》母法與各子法的修正前，製

作向專業工作者與大眾進行說明的手冊。

⚫ 重新檢討古蹟管理維護的現況問題，在現有法令、以及

未來可能修法的條件下，提出更積極的解決方案。

⚫ 本手冊希望提供預告未來的管理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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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重點說明

管理維護作業手冊主要重點：

⚫ 強化管理人的角色，讓管理人區分為一般管理人（可由所有人兼

代）與專業管理人。

⚫ 重新建立管理維護計畫的操作流程，整合現行各相關法令中應該

要納入管理維護計畫中的各項工作、並且強調「以價值為核心」

的管理邏輯。

⚫ 強調管理維護計畫的「可落實性」，讓管理維護計畫能夠被更清

楚的供人閱讀、甚至評鑑。

⚫ 成為一個可以隨文化資產場域變動而隨時被更新的架構，管理人

可以視需求不斷彈性的增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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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問題

⚫ 106年修訂的《古蹟管理維護辦法》，仍難以符合目前國際間對於文化

資產管理維護的邏輯架構。

⚫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三條古蹟於指定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計畫內容項目則於《古蹟管理維護辦法

》第二條規範內容事項，其中包括了「緊急應變計畫」，又在《古蹟管

理維護辦法》第十條提及「經營管理計畫」、第十二條提及應訂定「防

災計畫」。

⚫ 各計畫間層級與邏輯關係不清楚，源於法令規範上的模糊與定義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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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7月頒布修正的文資法提到的就有：管理維護計畫(§23)、緊急應

變計畫(§23)、修復計畫(§24)、再利用計畫 (§24)、搶修計畫(§27)、保護

計畫(§36)、古蹟保存計畫(§39)︔以及在「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中則提到：重大災害修復計畫(§11)、保存計畫 (§14))等，各種計畫名稱

琳瑯滿目，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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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見的文化資產管理問題盤點

1. 文資相關法令中的計畫名稱種類繁多，並無整合彼此間的關係。

2. 指定或登錄文化資產的過程，關於文化資產價值的描述，並無明確指出

特定部位或特徵的價值維繫方法，導致於管理者動輒得咎。

台南武廟外牆整修事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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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資相關法令中的計畫名稱種類繁多，並無整合彼此間的關係。

2. 指定或登錄文化資產的過程，關於文化資產價值的描述，並無明確指出
特定部位或特徵的價值維繫方法，導致於管理者動輒得咎。

3. 空間的管理者不知道具有文化資產價值的建築物如何日常管理維護。

阮偉明老師攝

目前常見的文化資產管理問題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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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手冊「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標準作業程序」，包括日常保養、

定期維修、異常狀況、緊急應變等四項標準作業程序，然實施多年

以來，如日常保養與定期維修之表單、記錄要求過於繁複，陳義過

高，多數古蹟歷史建築並未有足夠的人力、資源進行填報。

⚫ 如每日、每週、每月、每季、每半年的整理工作總表均未能如實進

行，工作表填報不切實際、形同虛設。

⚫ 作業程序過於繁複，一般古蹟所有人使用人等難以理解負荷。

「古蹟及歷史建築管理維護手冊」的建置與出版之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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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認知與再理解

⚫ 現行文資法及相關子法涉及管理

維護工作有關的法令繁多。

⚫ 「修復計畫」與「再利用計畫」

有非常多涉及到有形文化資產其

無形價值的呈現與詮釋工作，這

些工作應該都要考慮到如何整合

在古蹟管理維護計畫之中。
圖片詳見報告書p.16

新版管理維護手冊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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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權責釐清

⚫ 為了提高管理維護之專業性，建議應要求管理人負責管理維護

計畫之撰寫和操作、以及後續修復、再利用等相關工作。即管

理人將成為一個主要的角色。

⚫ 建議管理人區分為兩種層次：

– 一般管理：負責基本的日常保養與維護工作。

– 專業管理：強化彰顯文資價值為核心的經營管理。

新版管理維護作業手冊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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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指的是文化資產的產權所有人，包括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所有人。

⚫ 管理人：古蹟管理維護計畫的主要執行者。在目前，所有人可能缺乏相關資源聘請

專業的管理人，也因此，本手冊也將管理人在「管理維護計畫」的書寫上，區分為

「一般管理人」與「專業管理人」。所謂的一般管理人，只需要負擔最基本的價值

維護工作，在最低程度上保證文化資產的價值不至於消減；專業管理人，則是經過

文化資產相關訓練的專業人員，能夠同時完成維護與彰顯文化資產價值的工作。

⚫ 使用人：指的是文化資產獲得法定身份之後的使用單位，能夠由所有人、管理人兼

任。使用人必須受到管理人與管理維護計畫的規範，其主要任務是使用文化資產空

間的同時，避免破壞、或協助管理人彰顯文化資產的價值。

新版管理維護作業手冊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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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維護計畫內容架構的闡釋

⚫ 針對《古蹟管理維護辦法》所規範的計畫內容項目，提

出不同的計畫需求闡釋與內容建議，改善目前「管理維

護計畫」千篇一律、未有層級之分的現象，並使不同階

段的古蹟狀態能確實提報合宜的管理維護計畫。

四、管理維護辦理事項及其流程說明

⚫ 針對古蹟等文化資產管理維護應辦理事項進行圖文及流程圖等

說明，並納入適當的案例輔助。

新版管理維護作業手冊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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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表單與作業說明與Q &A

⚫ 針對管理維護計畫所需的基本表單進行闡述說明，提供讀者參考。

⚫ 針對民眾可能常觸及的問題進行顯淺易懂的 Q&A 方式，提出相關

提問與解讀方向，以作為手冊內容與編排所需。

六、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管理維護手冊架構研擬

⚫ 以友善閱讀的核心概念，透過簡單易讀且Q &A的方式進行編排，

並且視需要佐以tips類型的小幫手說明欄位。

⚫ 手冊的基本架構將會以不同的「使用者」(User)為角色設定對象，

因此文資法目前對於所有人、使用人與管理人定位不明的狀態，在

手冊中將會清楚的給予定義與分工。

新版管理維護作業手冊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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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管理維護計畫範本
研擬

⚫ 「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管理

維護手冊」之編纂，將以協助管理

人撰寫「管理維護計畫」為目標，

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本手冊將提

供管理維護計畫的範本。

⚫ 管理維護計畫架構，主要參酌文資

局翻譯澳洲ICOMOS之《維護計畫

》，並比較國內外觀點綜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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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計畫範本研擬（詳見手冊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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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管理維護作業手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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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管理維護工作而言

一、管理維護計畫的「友善閱讀」

⚫ 管理維護計畫應該是一份可被明確執行、而且能夠被大

眾閱讀的公開文件。手冊編纂上強調友善閱讀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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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管理維護工作而言

二、管理維護工作的專業性

⚫ 管理維護工作必須被視為一種專業。

⚫ 新版管理維護計畫，將價值的保存與彰顯加以結合，讓管理

維護計畫不再是一份待繳交的作業，而是可被確實執行的方

法架構。

⚫ 專業管理人的角色和職能，可以是豐富且具有就業市場潛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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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管理維護工作而言

三、「可被落實」的計畫書寫

⚫ 新版架構中，手冊的使用重心不在於教導讀者判斷「如何正確指認

價值」，而是「如何落實價值的保存與彰顯」。

⚫ 管理維護工作的重點，應放在管理維護計畫的落實和執行，才能夠

真正讓價值指涉有所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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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護計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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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正-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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